
周应急字〔2020〕24号                    签发人：周  刚
（A类）
对区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134030号提案

的答复

周兆军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涉企安监环保行政执法“首违不罚”制度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落实“首次不罚”“首次轻罚”措施方面：我局将严格落实《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淄政字〔2020〕58号）第17项要求（严禁执法“一刀切”）。对企业经营中的非主观轻微违规，凡未造成社会危害的，及时指导帮助企业纠错改错，实行“首次不罚”“首次轻罚”。
二、关于实行“不予行政处罚和减轻行政处罚”清单方面：我局将严格执行《山东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的通知（鲁司〔2020〕35号），对符合清单内适用条件、法定依据的相关违法行为，依法、依规落实不予行政处罚和减轻行政处罚。

三、关于建立企业容错纠错机制方面：依据《山东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试行）》的通知（鲁应急发〔2020〕72号）附件1（山东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适用说明）第八项的要求，对于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主动配合执法工作，积极、即时整改现场发现的问题，如能当场迅速纠正，并经执法人员核实确已达到整改要求，对于“可处”违法行为可以不予实施处罚。
感谢您对应急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周村区应急管理局
2020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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